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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法 院 新 聞 稿 

發稿日期：109年7月2日 

發稿單位：刑事廳 

連 絡 人：廳長 彭幸鳴 

連絡電話：02-23618577#240 編號：109-076 

0900-683-707 

 

為何兩制併行不可採行 

司法院、行政院為解決我國現階段司法問題，使判決結果

兼顧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及法律專業意見，開啟司法與社會的對

話交流，提昇民眾對司法的瞭解及信賴，歷經多年法制研修會、

說明會、公聽會、協商、模擬法庭及徵詢意見等程序，廣蒐集

社會各界建言，反覆辯論及修正，依據民意調查及實證經驗，

反映出民眾希望有法律專業的法官在場解說，且民眾可以充分

自主作出決定的合審合判模式，建構順應國情、民意，適合我

國法律體制的《國民法官制度》，會銜向立法院提出草案。 

關於民眾黨所提出《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》草案，

採行被告可自行選擇由陪審團或國民參與審判法庭來審

判之兩制併行主張，本院經審慎評估，認為窒礙難行，

爰再次說明其不可採行的理由如下： 

一、 兩制併行有違平等原則 

兩制併行下，每個被告受到的程序保障不同，如果判決結果

不同，就會違反平等原則。 

舉例來說，2名成年被告一起去殺害他人，參與的犯罪程度

完全相同，如果被告可以自行選擇適用參審制或陪審制，兩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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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不一，將導致審判程序不同，最終倘若出現一人有罪、一人

無罪，或一人死刑、一人無期徒刑的結果時，將引發違反平等原

則之爭議。這是因為： 

（一） 同一件事，認定有罪無罪的裁判者不同，進行量刑的裁判者

也不相同 

典型陪審制由陪審團定罪、由法官量刑；典型參審制則由法

官和國民一起定罪及量刑。 

（二） 判決是否附理由不同 

典型陪審制之判決不用說明理由，典型參審制之判決則會附

上理由。 

（三） 能否提起上訴不同 

典型陪審制原則上不能提起上訴，典型參審制可以提起上訴。 

承上所述，2名犯罪行為及參與程度均相同的被告，將因兩

制併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程序保障，且選擇陪審制的被告，相較

之下，防禦權受到限制，會使前述判決歧異的結果，失去正當性

及合理性。 

不僅如此，相同犯行卻出現不同判決結果，更突顯兩制併行

欠缺程序之公平性，有害於司法信賴之提昇，實與引進國民參與

審判制度之目的相違背。 

另外，由於典型陪審制之檢察官原則上不能提起上訴，被害

人的權利也受到很大的限制。所以民眾黨版草案採行兩制併行，

讓被告有選擇權，存有違反平等原則的問題。 

二、 我們可以推稱「這是被告自己選的」嗎？ 

雖然有人認為，賦予被告選擇權可以淡化上述例子中違反平

等原則的疑慮，因為「這是被告自己選的」。但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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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選擇權所伴隨的違反平等原則疑慮，始終存在，且有鼓

勵被告投機應訴之嫌。 

（一） 刑事審判重視刑罰權的公平性和穩定性，兩者相輔相成，重罪

案件更是牽涉被告的生命權及自由權，如果將有失平等保障之

定罪或量刑結果，解釋成「這是被告自己選的」，反而創造刑

事審判的僥倖因素，破壞刑事審判的公平性與穩定性。 

（二） 那麼被害人呢？ 

對於被害人或一般民眾而言，任由刑事被告選擇而得出有罪、

無罪或重刑、輕刑的差異結果，不會有司法「公平」或「正義」

的感受，反而像是告訴國民要投機應訴（「好運的得時鐘，壞

運得龍眼（台語俗語）」），兩制併行反而是有損司法公平正義

的形象。 

（三） 可預料多數被告會請律師代為選擇 

事實上，一般被告通常無法熟悉各種參與審判制度而作出選擇，

可預料多數被告將會請律師代為選擇，給予被告選擇權反而是

增加被告難以選擇的不必要負擔，未來如果判的比其他人重，

只會覺得是「選錯了」，而不是真正信服判決的結果，可見兩

制併行絕無助於司法公信力之提昇。 

（四） 為了兩制併行而創設的被告選擇權，破壞我國刑事訴訟體制，

因為我國刑事訴訟法，也沒有讓被告可以自由選擇由法官獨任

或合議審判、適用通常、簡式、簡易或協商程序的規定。即使

採行陪審制的美國，被告也沒有選擇權(註)。 

三、 兩制併行將導致配套制度及設施複雜化，除大量耗費國

家資源外，也增加國民負擔，與引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目

的背道而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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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審制與陪審制有顯著的差異，在配套制度的銜接上也會產

生問題。 

例如，因應前述陪審制之審判主體(裁判者)、判決不附理由

和不能上訴等問題，尚必須配合修正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，與參

審制設計成兩套程序，再加上一般刑事案件所採取的卷證併送、

閱卷制度等，相互交錯，姑不論法律專業人員能否熟悉運用，對

於人民而言，也過於複雜而難以理解，與引進人民參與審判想要

營造容易親近的司法及提升司法透明度、增進信賴度等目的，均

背道而馳。 

此外，兩制併行下，因法庭席位配置不同，各地院至少需增

設兩套不同的空間(含評議室、休息室等空間一併規劃)。由此可

見，兩制併行也將使配套制度複雜化，加上現行制度，將形成

「一國三制」而增加國民負擔，且大量耗費國家有限資源。 

四、 「參審陪審併行」為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中最不受支持之

方案 

106年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四分組會議就「人民參與

司法」之議題，曾擬具四項提案，經過表決結果，同時併行為最

不受支持之方案（詳見本院109年5月6日發布之新聞稿）。 

五、 「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」草案中已設有定期成效評估機

制，可定期檢討、適時修正 

本院與行政院會銜提出之國民法官法制度草案，已規定於法

案施行後，即成立「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成效評估委員會」，除每

年提出實施成效評估報告外，於六年評估期滿後，必須提出總結

報告，以整體評估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，並提出未來法律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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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有關配套措施之建議；此部分草案，也是依照司法改革國是會

議多數意見（提案二及提案四），兼顧制度目的並避免兩制併行

所產生各種問題所擬具的方案。 

兩制併行將因為案件適用制度不同，比較基礎不一致，事實

上無從分析制度優劣及執行成效，進而檢討、修正。足見欲透過

兩制併行進行成效評估，是緣木求魚的方案。 

最穩健的選擇：國民法官制度 

採取國民法官制度為我國現階段推行國民參與審判模式，最

適合、最穩健的選擇。司法院鄭重呼籲各界在立法過程中，回

歸務實理性之討論，尊重本屆新國會、新民意之職權行使，共

同致力打造「對話式的司法」，使人民可以早日坐上法檯，共

同參與刑事審判，讓司法更公開、透明，並實踐國民主權。 

 

註：聯邦最高法院1965年 Singer案即表示，被告僅得表達是否放棄由

陪審團審判（選擇退出）之意見，美國聯邦刑事程序規則23(a)

並規定，被告表達放棄由陪審團審判，仍須以書面經檢察官同意，

並經法院准許始為有效；由此可知並非真正有選擇權。 

 

其他參考資料： 

1. 本院109年5月13日發布之新聞稿： 

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cp-1887-213158-6a0cd-

1.html 

2. 本院109年5月6日發布之新聞稿： 

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cp-1693-210049-c913e-

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cp-1887-213158-6a0cd-1.html
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cp-1887-213158-6a0cd-1.html
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cp-1693-210049-c913e-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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